关于本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“十五五”

规划的调研

为全面掌握本区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实施进展，找准“十四五”规划推进中的堵点难点，研究“十五五”规划重点方向建议，区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工委围绕本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“十四五”规划实施情况、存在的瓶颈问题以及“十五五”规划编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，开展了专题调研。相关调研情况汇报如下：

一、本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“十四五”规划实施情况

（一）农业现代化提速升级

一是加快推进设施农业建设。启动白鹤、现代农业园区2个现代设施农业片区首发项目，永久基本农田中高标准农田占比76.03%，创建粮食绿色高质高效示范点25个。二是强化科技赋能。推进1.2万亩粮食生产无人农场建设，升级智能平台、APP、小程序。与复旦、交大等高校共建3个工作站和10个应用示范基地，开展新农药研发、新品种应用等技术攻关。打造5个国家级生态农场，绿色食品认证率达38%。三是聚焦品牌培育。区域公用品牌“淀湖源味”培育子品牌62家，2024年产值4.67亿元。“练塘茭白”“白鹤草莓”“青浦薄稻米”等特色品牌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定，“白鹤草莓”拿下上海首张草莓出口许可证书。

（二）产业融合纵深推进

一是推动业态持续创新。形成“龙头企业+合作社+专业户+品牌”产销一体化模式，累计培育国家级农民合作社7家、市级龙头企业5家、市级合作社示范社50家，成立全市首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服务中心。休闲农业年接待游客159.6万人次，经营收入1.68亿元，创建五星级休闲农业园3个，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7个。二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。2024年集中签约农业意向项目28个，总投资44.46亿元。2025年推介会签约26个重点项目，意向投资20.33亿元，覆盖智慧农业、种源农业、设施农业等领域。三是提升三产联动水平。加快发展“休闲旅游、生态康养、文化创意”三大新产业新业态，如阿特麦文化创意产业园、“蘑幻森林”“蟹逅营地”等项目，以及朱家角“康养+古镇旅游”模式等。

（三）集体经济活力迸发

一是资产持续增值。2024年镇、村、组三级集体经济组织总资产达414.47亿元，增幅20.1%；净资产达101.23亿元，增幅18%。完成集体建设用地入市项目8个，总面积64.7亩，成交1.03亿元。二是深化收益共享。2024年91个村合作社分红1.86亿元，赵巷、徐泾、华新3个镇实现镇级分配，共发放福利157万元。农村土地统一委托流转率达92.2%，承包地委托流转率94.9%，全年发放流转费3.48亿元，财政奖补4561.3万元，惠及6.82万户，户均流转收入约5100元。三是加强模式创新。推广华新镇“零存整取”、岑卜村“整村运营”模式，赵巷镇崧泽村以“租金保底+股金分红”方式打造“崧泽映巷”IP。

（四）和美乡村建设成效显著

一是进一步提升环境整治成效。整合农村人居环境、生态治理、公共安全“三大整治”，一体化开展农村环境整治工作。加快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高效利用，秸秆综合利用率超98%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100%。二是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工作。累计创建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17个、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50个。三是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。实现“镇镇通高速、村村通公交”全域覆盖，农村公路行政村通畅率及通达率、自然村通硬化路覆盖率均达100%。

（五）生活富裕水平持续提升

一是农民收入稳步增长。2021-202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9978元增至47755元，增速始终高于全体居民收入增速。二是帮扶机制精准发力。截至2024年底，三轮帮扶累计投入18.9亿元，其中2024年第三轮帮扶投资1.354亿元，毛收益率3.6%。帮扶收益落实到经济相对薄弱村，农村生活困难农户生活水平得到改善。三是公共服务均衡发展。孵化“乡遇美好，村光无限”等多个乡村学习品牌，建设蔡浜村、章堰村、唐郁村等多个市级学习型乡村，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下沉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9.88万人，其中农村户籍7.26万人，16周岁以上户籍人口落实社会养老保障覆盖率99.66%。

二、存在的问题和瓶颈

（一）产业发展层次不高，附加值与融合度低

一是特色产业竞争力弱。蔬菜种植同质化严重，抗风险能力差。“青浦薄稻米”等品牌认知度局限于本地，高端市场份额不足。养殖业发展空间受限，高效经济作物结构调整难。二是产业融合层次浅。涉农工业以初加工为主，精深加工不足。休闲农业、文创产业虽有布局，但部分项目业态趋于同质化，缺乏差异化IP。科技、教育、旅游等领域配套设施用地指标紧张，制约产业升级。三是集体经济发展路径窄。部分村集体的经营收入高度依赖房屋出租和土地流转，受企业外迁、经济疲软影响，租金增长乏力、空置率上升，对居民收入贡献减弱。“整村运营”等模式仅在少数村试点，有待形成规模化推广效应。

（二）农民增收内生动力不足，收入结构待优化

一是人才支撑短缺。农村常住人口老龄化严重，因地理位置、就业岗位、基础设施等因素对青年人才的吸引力不足，本地农民参与产业发展的深度不够，收入增长缺乏持续动力。二是收入结构失衡。农村居民财产净收入中有65%依赖房屋和土地租赁，存在业态低端、经营管理模式简单、市场竞争力不强等问题，受市场、经济等因素影响较大。随着非农产业快速发展，工资性收入占比上升，家庭经营净收入占比相对下降，农业内生增长动力减弱。转移净收入依赖养老金与救济补贴，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，未来易受财政压力制约。三是公共服务供给仍有短板。农村优质教育、医疗资源相对匮乏，部分偏远村落养老服务设施不足。乡村数字基础设施覆盖不均，智慧农业技术推广、电商助农等工作在基层还有待全面推广落地。

（三）政策叠加不足，要素保障有待加强

一是政策协同性较弱。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、进博会等国家战略与乡村振兴政策的叠加效应未充分发挥，如跨区域产业联动、人才流动、市场共享等机制尚不健全，未能有效借力外部资源。二是人才引育有待深化。“三支一扶”“头雁计划”等项目覆盖人数有限，农业职业经理人、青年农场主等培育规模不足。人才激励政策在农业领域的落地力度不够，高端人才、专业技能人才留存难。三是科技转化效率低。与高校、科研院所的合作效能有待进一步发挥，技术研发与农业生产实际需求结合不紧密，科技成果转化率低。无人农场、数字平台等智慧农业技术有待全面普及。

三、建议在“十五五”期间重点关注的方向
（一）统筹城乡融合全局，夯实乡村全面振兴基础
高度重视乡村振兴战略系统性实施，以城乡融合为抓手，统筹推进产业、人才、文化、生态、组织协同发展，加快补齐农村在公共服务、基础设施等领域的短板。一要聚焦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与功能互补。充分依托长三角一体化以及青浦新城建设优势，推动资金、科技、人才、技术等要素向乡村下沉；同时发挥乡村生态屏障、农产品供应、休闲康养、文化传承等多元功能，为城市提供生态保障与高品质生活服务，进一步推进农村教育水平提升、医疗联合体建设、养老服务资源下沉，实现城乡社保、就业服务无缝衔接。二要强化政府统筹推进责任。将乡村全面振兴纳入区政府重点工作清单，落实各职能部门职责，深入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，着力破解农村发展不平衡、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，推动乡村全面提质。三要实施差异化区域帮扶。要因地制宜，分类施策，强化对西片等经济薄弱地区的支持。根据不同地区的产业、人口、交通、资源等特点，制定差异化支持政策，重点补齐道路、水利、数字基建等基础设施短板，同步推进生态修复与公共服务配套，助力乡村地区加快实现农业强、农村美、农民富的目标。

（二）壮大乡村特色产业，筑牢乡村振兴经济根基
坚持“产业兴农、质量兴农、绿色兴农”，以特色化、绿色化、数字化为方向，构建多元融合的乡村产业体系。一要提升产业能级与特色化水平。聚焦青浦优质水稻、绿色蔬菜、特色水产、精品果蔬等优势产业，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，积极拓展农业产业价值链。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，深耕智慧农业，深入推广物联网、大数据在种植养殖中的应用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与产品附加值。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，培育家庭农场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，以订单农业、股份合作、分红奖励等多种方式与农民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，让农民共享产业发展的增值收益。二要培育多元业态与生态融合发展模式。深化农文旅融合，依托淀山湖流域水乡风貌，创新农事体验、科普教育、宠物互动、水上赛事等业态，形成“农业+”“+农业”的产业融合发展格局。加大乡村产业发展的统筹力度，积极探索乡村“整村运营”模式，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导的协同发展机制，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，带动农民就业，增加工资性收入。三要强化农民就业保障与技能支撑。在政府投资的乡村重点工程、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，探索采用以工代赈方式，实现农民就近就地就业。由第三方经营主体参与的，应当明确要求优先吸收本地农民就业。

（三）深化农业农村改革，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

要以改革破解难题、激发活力，统筹土地、资产、人才、生态等要素，推动农民共享发展成果。一要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。巩固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，盘活闲置宅基地和农房用于发展民宿、工坊等新业态。保障乡村产业用地，确保年度建设用地减量化指标不低于5%用于乡村产业，同时优化点状供地、配套设施用地政策。稳步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，引入优质生态文旅、绿色农业等项目，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入市收益中的分配比例。二要完善集体资产收益分配机制。进一步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机制与增值收益分配制度，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收益分配水平。健全集体资产管理体系，强化数字化监管与动态清查，创新跨村联合、村企合作等资产运营模式。加强法治建设与制度创新，深入贯彻落实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》，健全集体经济组织治理机制与成员权益保障制度。着力实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与农民财产性收入持续增长，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奠定基础。三要壮大新型集体经济与人才队伍。大力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镇村联合、村村合作，或与国企、优质企业合作，融入农产品供应链等跨区域产业链。同等条件下，优先安排具备条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农村中小型项目建设。健全乡村人才“引育留用”机制，加快引进农业科技、乡村规划、文旅运营等人才，培育本土新型职业农民、乡村工匠，落实人才住房、子女教育等保障政策。探索聘请职业经理人运营集体资产，以市场化运营思维和专业管理能力盘活乡村资源、夯实人才支撑、激活乡村产业潜力。



